
有
不少的民眾因為服藥或飲用一些含

酒精的飲料，遭員警臨檢查獲，如

超過法定標準，輕則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

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其

車輛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重則可能因

觸犯公共危險罪而被移送地檢署。以下我

們就來看看酒後駕車的法律責任以及民眾

可能有什麼權利可以主張。

 依目前警方處理酒駕的情形，有以下兩

種情況會移送地檢署：

 1.駕駛人呼氣酒精濃度在每公升0.55毫

  克以上，不論是因臨檢或發生事故而

  遭查獲，警方都會將駕駛移送地檢署

  。呼氣酒精濃度每公升0.55毫克是目

  前司法實務上公認的不能安全駕駛之

  標準，但是此標準並非絕對的，實務

  上也曾有超過每公升0.55毫克但是卻

  獲判無罪的判例，這部分後面會另外

  加以說明。

 2.有發生事故，且駕駛人測有酒精反應

  者，不論酒精濃度有多低，也不論事

  故發生是否與駕駛人酒後駕車有關，

  都會移送地檢署做進一步的確認是否

  涉及公共危險罪。

 如果呼氣酒精濃度在每公升0.25毫克以

上，0.55毫克以下，沒有發生事故而被查

獲，則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

第1項，將會被處以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

上六萬元以下之交通罰鍰，並當場移置保

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

 另外要注意的是，喝酒是並不僅指喝含

有酒精的飲料，此外也包括摻有酒精成分

的食物，例如摻有米酒的薑母鴨、燒酒雞

等等。總而言之，只要將含有酒精成分的

飲料、食物吃喝下肚，就算「喝酒」。只

要呼氣酒精濃度超過標準值，一樣會挨

罰。

 如果被臨檢，是不是拒絕酒測就沒事了

呢？答案是否定的。執勤員警對於酒後駕

車拒絕配合酒測之駕駛，依內政部警政署

制定之「警察人員對酒後駕車當事人實施

強制作為應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第2

點第3款第1目第2小目規定，員警臨檢酒

駕時，應先告知正在實施取締酒後駕車勤

務，只要經過指導、勸導及警告，向駕駛

人說明實施酒精濃度檢定之程序，若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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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拒絕酒測，員警將逕行認定為拒絕接

受酒測，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

第3項規定，得處六萬元罰鍰、當場移置

保管車輛及吊銷駕照等處置。如果駕駛拒

絕酒測，但只要有嘔吐、意識不清等情

形，警方仍可能認定駕駛有「不能安全駕

駛」之情事，將依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移

送法辦。

 雖然警方臨檢是以呼氣酒精濃度做為是

否移送的標準，但是在法院的判決中，曾

經有認為刑法第185條之3條文中所稱「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屬於不確定

法律概念，不能以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55毫克以上，為達不能安全駕車之唯一

判斷標準，應輔以其他客觀事實，並依具

體個案，衡量行為人駕車時飲用酒類之程

度，及參考行為人當時受酒精影響之精神

狀態、行動能力、駕駛、操控車輛能力等

情形決定之，以作為判定行為人是否符合

「不能安全駕駛」要件之依據。所以，民

眾在遭遇警方酒測時，可以在吹氣之外，

要求另外做一項平衡酒測，然而並非每個

警察在臨檢時都會主動實施，民眾若是無

主動要求，則可能會喪失自身的權益。

 汽車駕駛人酒後生理協調平衡檢測紀錄

卡檢測，項目包括：直線步行10公尺後迴

轉至原地；雙腳併攏，兩手貼緊大腿，將

一腳向前抬高離地15公分，並停止不動30

秒；雙腳併攏，兩手向前平伸，閉眼，輪

流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指尖觸摸鼻尖；閉

雙眼，卅秒內朗誦阿拉伯數字；用筆在兩

個同心圓之間的零點五公分環狀帶內畫一

個圓。駕駛人酒後生理協調平衡檢測就是

藉由這五個客觀之檢測項目，以觀察測試

行為人如能合格通過，就可能被認定符合

「能安全駕駛」之標準而免除刑事責任。

但仍要注意，即使酒駕行為經法院判決無

罪，但因為仍然該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的酒後駕車行為，行政罰鍰仍然是不能

免的。

    雖然有酒駕不成立公共危險罪之先例，

仍要奉勸愛好杯中之物的讀者，千萬不要

心存僥倖，酒後駕車對人對己都很危險，

縱使不成立公共危險罪，但被查獲仍不免

要瘦了荷包。萬一酒測，記得要求警員做

生理平衡檢測，以保護自己的權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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